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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基隆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基隆市立百福國民中學

發文字號：基府產商叁字第113014643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2171108_11323P009645_1130146430_113D2073745-01.pdf、2171108_11323P009
645_1130146430_113D2073746-01.pdf)

函轉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有關社團法人台灣消費者保護協

會(下稱台消會)有關「體育人文創團體訴訟」正式收件
案，請查照。

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113年 10月 22日院臺消保字第
1130013543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、學校、本府消費者服務中心

副本：產業發展處(工商管理科)(含附件)

地址：202201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賴恬熙
電話：02-24256633
電子信箱：art0933437031@mail.klcg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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